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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善導會 

1. 機構簡介 

香港善導會 (前稱釋囚協助會) 創立於一九五七年，每年的經費主要由政

府資助。本會透過不同服務單位提供優質康復及多元化服務，以協助涉嫌

觸犯法紀、曾違法及刑滿釋放的香港居民康復更生，並提供社區教育、預

防犯罪及精神健康服務予社會大眾。 服務種類包括個人和家庭輔導、宿

舍、康樂、法院社工、職業培訓、就業安置、精神健康服務、社區教育、

社會企業和義工活動等。 

2. 建議 

本會多年來到訪各青少年和成年人懲教院所，為在囚人士和獲釋後的更生

人士提供專業輔導和多元化服務，協助他們處理各方面問題，包括情緒、

經濟、就業、住宿、家庭、社交和吸毒等，希望增強他們改過的信心，使

他們順利地融入社會，建立支援網，成為守法公民。 

 

本會明白懲教署因應在囚人士的更生需要，提供合適的配對計劃來提升他

們的就業能力和重建家庭關係，令很多青少年在囚人士得以在獲釋後回家

居住。但對於部份長久存在家庭問題或家庭背景獨特而需要獨居的個案而

言，獲釋後的住屋需要實在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短期而言，他們可以透過懲教署的協助，申請入住由各非政府機構或宗教

團體營運和管理的兒童及青少年宿舍，作為過度住宿，待家庭狀況有所改

善，可以回家與家人重聚。但並不是所有青少年更生人士可以有家可歸，

他們部份最終仍需要長遠住宿。因此，本會積極聯絡一些懷有善心的業主。

可幸地，透過更生人士、懲教署和各非政府機構多年來的努力，現今社會，

對更生人士的看法已大為改觀，一些善心人樂於施以援手，願意以低於市

值租金提供單位租予更生人士。為了切合實際需要，這些愛心單位大多需

要進行簡單工程，將單位重新間隔，好讓更多更生人士受惠。由於這些愛

心單位並非本會所有，而業主又可能沒有資金自行改裝，以致工程無法開

展。因此，本會希望政府能夠支持這類計劃，資助善心業主翻新單位，助

更生人士有家可歸，達致社會互助、社會共融的目的。 
 

立法會 CB(4)1046/16-17(05)號文件 


